附件8.
湖北省教育考试院非税收入直缴国库方式及流程

一、缴费方式

各缴费单位上缴教育考试费应先到省教育考试院财务管理中心申请办理业务，并由其在线开具《湖北省省直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以下简称《缴款书》）后，再到银行办理正式缴费业务。

二、直缴国库的主要业务流程

（一）在汉单位：无论是现金缴库还是转账缴库，必须由省教育考试院开具《缴款书》后，再到银行办理正式缴费业务。缴费业务完成后，缴费人持银行加盖印章的第一联到省教育考试院财务管理中心换取加盖印章的第四联收据。

（二）武汉市外单位：除了可按照在汉单位的程序办理外，还可以按下列程序办理：电话或QQ联系省教育考试院财务管理中心，并由其在线开具《缴款书》，并告之《缴款书》上相关信息，缴款人办理电汇时须将《缴款书》右上角的14位编码填写在电汇的附言或用途栏内。缴费完成后，应及时联系省教育考试院财务管理中心。待省直国库确认缴库后，省教育考试院通知缴款人领取加盖印章的第四联收据。

（三）注意事项：缴款单位办理缴库手续时，执收单位户名为：待报解预算收入——省直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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